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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6220期

浙江销售2517540元，返奖额225030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77818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9926元

浙江中奖注数

1762

0

230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6 7

福彩15选5
第2016220期 投注总额：417776元

奖池累计17.9435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8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7

4373

奖金

0元

2344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6 07 10 11 13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94期
全国销量:324311584元 浙江销量：2581751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8注二等奖（杭州、嘉兴、宁波、温州各2
注）。奖池累计8.6118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14日

1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4注

83注

1737注

85930注

1511757注

10496239注

奖金

8445845元/注

207581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6 07 10 12 18 31

嵊州市金厦建设有限公司：袁立钧与你单位工伤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
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 223 号应诉通知书
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9月30日下午三时在嵊州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宋良知（身份证号：330725195001010652）：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
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
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11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
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6年8月16日

仲
裁
公
告

清算公告
我公司股东会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6月20日成立清算组，为保护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组长：叶英杰 副组长：徐翔
清算组联系电话：87116063
清算组地址：拱墅区花园岗街209号3楼

杭州嘀嘀叭叭餐饮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6日

当事人：厉仁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南苑街127弄40号602室人，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长乐村。
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鄞环行罚（2015）1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
本通知书（鄞环行督2016年第31号）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停止废铁回收加工项目的生产并将罚款人民币伍万壹
仟元缴至鄞州银行各乡镇支行。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鄞州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8月16日

督促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送达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象棋协会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一本，浙税联字330100673986695号，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经我处查实，我处于二○一六年二月二日出具的（2016）浙东证民
内字第299号公证书、于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出具的（2016）浙东证
民内字第1287号公证书系他人以伪造（或骗取）证件、冒名顶替等方式
骗取所得。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我处研究决
定，撤销上述公证书，上述公证书自始无效。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
关系人对本处作出的撤销上述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金华市
公证协会投诉。

特此公告！ 浙江省东阳市公证处
2016年8月16日

撤销公证书公告

（2014）杭上商初字第975号
杭州普天煤炭有限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

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
益霞、周志荣：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且提交新证据，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20号

陈福良、黄香连、陈灵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
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14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43号

柯雪红、刘杰、董传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
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14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53号

李杰、吴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 14 时 15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64号

何建军、章柳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
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 14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95号

章华蓉、陈凡：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庆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044号

陈凯、颜雅雅：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91号

孙良平：本院受理原告栗兰义诉被告孙良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92号

来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栗兰义诉被告来建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399号

陈来兴、费金娣：本院受理达静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你们去向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01号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张玉香、夏弘
冰、孟列、李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官巷口支行诉被告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张玉香、夏弘冰、孟列、李坚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04号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李静超、夏弘
冰、孟列、李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官巷口支行诉被告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李静超、夏弘冰、孟列、李坚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251号

王梦展：本院受理杭州同诚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你
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73号

马芸、马海根：本院受理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字1475号

蒯多龙、袁晓梅：本院受理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2800号之一

浙江真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程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陈秀青、
汪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杭州程泰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
杭下民初字第 02800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146号之一

罗腾、赵金弟、刘建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诉你们及郑左
飞、郑寿通、浙江元通汽车广场有限责任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14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641号之一

项丽阳、崔国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浙江凝睿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 0364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002号之一
施运、李新兵：本院受理原告黎勇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500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171号之一

陈秋生、童然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下城区
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温凤其、施小
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杭州市下城区广信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向本院提
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517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5号之一

杨东福：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3 民初 15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67号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231号

赵强：本院受理原告刘四根诉你及被告杭州力
度广告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28号

郭自力：本院受理原告施小东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14: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26号

徐晨：本院受理原告陈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 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94号

赵壮志、赵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省直单位
住房基金管理中心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10: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65号

陈松：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黄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116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6、959号

杭州大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同华：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
杭州天乾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956 号、（2016）浙 0106 民初 9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98号

潘雅利：本院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诉你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898 号撤
诉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撤诉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10号

杭州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
博美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 决 书 [ 案 号 ：
（2016）浙 0108 民初 1310 号]。判决如下：被告杭州
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
内返还原告杭州博美贸易有限公司押金服务费人
民币 20000 元。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950 元，由被告杭州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16号

夏银军：本院对郑凯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51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50号

高红英：本院对原告陈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1350 号]。判决如下：被
告高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归还原告陈
刚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以人民币 20000 元为基数，从 2014 年 10 月 27 日起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本利率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34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984 元，由被告高红英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7号

汤镐铨、来幼琴：本院对华庆山诉你们确认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507 号]。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6号

申请人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遗
失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钱江支行号码为 31300051
37502804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81375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11 月 16 日，出票人
为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石创
石 英 玻 璃 有 限
公司，被背书人
福 建 阿 石 创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司、东海县远东石英制品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 11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再1号

王宝兴：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唐杰诉你与叶凯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监 1 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浙 0191 民再 1
号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053号

丁炳信、徐慧林、诸暨市旌航纺织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丁炳信、
徐慧林、诸暨市旌航纺织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们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533号

罗宝生、曹爱华、杭州华隆建材有限公司、杭州
乐多汇农产品有限公司、虞毅明、边文婷:本院立案受
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华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开庭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5 时，地点
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936号

胡耀黄、朱小华、黄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
义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21日11时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598号

章国荣、戚晓刚：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城诉被告
章国荣、戚晓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758号

张云涛：本院受理原告董能正诉被告张云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2758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38号

吴胜利、申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
21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